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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方案

序号 主要任务 工作内容 牵头部门 完成时间 验收或考核标准

1

体制机制创

新

产教融合组织建设 产教融合办 2019 年 9月
下文成立学校产教融合工作指导

委员会

2
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

制建设

教务处、产教融合

办、人事处、学工处
2020 年 6月

1.产教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评选

制度（教务处负责）；

2.产教融合型实践基地或实验室

立项建设标准（教务处负责）；

3.产教融合型示范基地评选办法

（教务处负责）；

4.教师下企业、在企业指导学生实

习制度（人事处负责）；

5.毕业生用人单位评价与信息反

馈调查（学工处、教务处负责）；

6.企业优秀兼职教师评优制度（人

事处负责）；

7.产教融合示范（优秀）企业评选

制度（产教融合办负责）。

3
产教融合科技创新机

制建设

科研、社科、产教融

合办
2019 年 10 月

制定详细的《产教融合科技创新机

制建设》实施细则，并有效实施。

4
平台载体建

设

政府平台建设
产教融合办、社科处

/各二级学院
2022 年 9月 分批建成三个以上市级科研平台。

5 行业平台建设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 分批建成 10个以上行业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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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企业合作平台建设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

有序建设100家校企共建的能够满

足应用型本科生实习实训、创业就

业、教师科技创新所需的“三合一”

企业基地。

7

人才培养融

合

共同制定产教融合型

专业人才培养方案
教务处/各二级学院 2019 年 10 月

每年评选3-5个产教融合型人才培

养方案。评选指标包括：

1.培养目标符合区域经济产业发

展需求；

2.培养方案由学校和行业企业共

同制定；

3.工科专业产教融合型课程学分

比例不低于总学分 10%（其它专业

不低于 5%）；

4.有较为具体的企业培养计划；

5.有针对本专业对应的岗位执业

能力需求调研分析等材料。

8
共同开发专业课程

（教材）
教务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
立项建设 50门以上产教融合型课

程(理工类每个专业 2 门以上，人

文社科类每个专业 1 门以上)，产

教融合型课程验收标准：

1.校企共同制订课程目标，设计课

程内容；

2.校企共同参与教学过程；

3.有校企共同完成的配套教学资

料或教材或共建实验室等。

编写出版 50部以上产教融合型教

材(理工类每个专业 2 部以上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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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社科类每个专业 1 部以上)，，

产教融合型教材验收标准：

1.校企共同设计教材内容；

2.校企共同参与教材编写；

3.教材为新形态教材；

4.教材中有企业实际案例、企业实

际生产过程视频或图片等学习资

料。

9 共同强化专业建设 教务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
每年评选3-5个产教融合型示范专

业。评选指标：

1.获选产教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；

2.培养方案中产教融合型课程实

施情况良好；

3.产教融合型实践基地、实验室建

设、运行情况良好；

4.专业教师科技项目对接产出明

显；

5.专业特色明显，人才培养质量

高。

10

科技项目

（成果）对

接

对接园区企业项目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

三年横向课题项目立项 700 项左

右，到账经费 1.5 亿元以上，获得

发明专利或国际专利 150 项以上、

科技成果转化 50项以上。

11 选派科技镇长挂职 组织部/产教融合办 2022 年 9月
选派 30 名以上优秀骨干教师到乡

镇街道或重点企业挂职。

12 培育优秀科研成果 科研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校企合作培育高水平科技合作奖

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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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“常工智

库”打造

加强新型智库建设
社科处、科研处/各

二级学院
2022 年 9月

打造5个左右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新

型智库。

14
深化重大现实问题研

究

社科处、科研处/各

二级学院
2022 年 9月

1.打造5个左右市级以上决策咨询

研究基地；

2.每年推出 10 个左右符合实际、

具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。

15 推动成果应用转化
社科处、产教融合办

/各二级学院
2022 年 9月

每年遴选 5-10 个重大调研课题进

行委托调研，推出一批重大调研成

果。

16

师资队伍共

享

专任教师走出去 人事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
1.每年选派 50 名博士(教授)走进

企业,三年共计 150 名；

2.每年选派 30 名左右教师赴国

（境）外研修学习，三年共计 100

名。

17 兼职教师请进来 人事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建成500人以上的高质量兼职教师

库。

18 设立大师工作室 人事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聘请 10 名技艺精湛的技能大师，

成立 10个大师工作室。

19

就业创业提

升

提高学生就业质量 学工处/各二级学院 2022 年 9月

分批建设 100 个以上校外就业基

地，挂牌设立 10个大学生校外就

业服务站。

20 升级双创实践体系 创新创业学院 2022 年 9月

1.联合知名企业，共建 10 个校内

创新训练中心；

2.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建设，打造常

州中小微企业孵化高地。

21 培育高端双创人才
产教融合办、

创新创业学院
2022 年 9月

1.每年入选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

才引进计划“科技副总”20人以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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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每年立项省产学研项目 15 项以

上。

22

校园文化塑

造

增加企业文化认同 团委/各二级学院 2021 年 9月

1.修订《常州工学院大学生假期实

践管理办法》；

2.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加一次企

业参观、调研或实习实践；

3.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“与企业面

对面”、“企业家讲堂”等活动；

4.建设“商务礼仪”、“主题演讲”、

“会务组织接待”、“PPT 制作”

等企业文化第二课堂培训实践课

程。

23 涵养大国工匠精神
宣传部、团委

/各二级学院
2022 年 9月

1.实施“三个一”，即每年面向全

体学生开展一次劳动教育讲座、一

次劳动精神沙龙、一次劳模现场活

动；

2.选树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。

24 开展职业文化研究

社科处、科研处

高教研究所/各二级

学院

2022 年 9月

1.成立职业文化研究中心、立项

一批项目；

2.学报开设“职业文化”专栏；

3.完成《常州工学院职业文化研究

报告》。

25
特色品牌创

建

实施“一院一镇，百

团百企”行动计划升

级版
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19 年 12 月

1.总结梳理“一院一镇，百团百

企”行动成绩和不足；
2.制定并实施“一院一镇，百团百

企”行动计划升级版，成立校级技

术转移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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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各二级学院（体育教学部）成立推进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学院产教融合工作，相关职能部门要针对上述产教融合的内容和方式，结

合本部门的工作出台实施细则和具体措施。

26
打造“一院一品”特

色项目
各二级学院/宣传部 2022 年 9月

1.形成“一个学院一项品牌”；

2.推出“一院一品”系列宣传报道，

彰显学校产教融合影响力。

27
做亮“产教融合大楼”

名片
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

1.引入高质量的产教融合或科教

融合企业 15家；

2.做亮“产教融合大楼”名片，工

作形成特色。

28

管理服务升

级

需求信息采集与落实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

1.建立健全乡镇街道开发区等的

遴选和分配机制；

2.注重实效，开好各级产教融合对

接会。

29 合作信息跟踪与分享
产教融合办/各二级

学院
2022 年 9月

1.及时做好行业企业技术与学校

合作项目的信息整理和发布，对重

点项目实行全程跟踪、委托攻关；

2.采取有效措施，大力提升校内相

关科技创新团队实力。

30 开发信息化管理平台 产教融合办 2020 年 12 月

建立产教融合信息化管理平台，平

台应具备产教融合信息发布、收

集、分发、实施效果分析、反馈、

持续改进等基本功能，同时，乡镇

街道、骨干企业、产业行业协会等

均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需求和供

给信息。


